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公告

〔2023〕第1号 
[bookmark: _GoBack]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按规定废止《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关于印发〈海南省证券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（暂行）〉的通知》（琼银发〔2013〕75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关于印发〈海南省保险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琼银发〔2013〕76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关于印发〈海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〉的通知》（琼银发〔2014〕175号）等三项规范性文件。
除上述废止的三项规范性文件外，《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公告》（〔2022〕第3号）公布的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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